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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与全球贸易的深度融合，跨境电商合规与数据安全已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核心前沿议题，

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数字经济安全。本文基于2023~2025年行业数据与32起典

型案例，系统剖析当前跨境电商在税务合规、市场准入、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揭示现有治

理机制在法律适配、监管协同、国际协调等维度的缺陷。通过比较欧盟《数字服务法》、美国跨境数据

流动框架等国际经验，提出“法律体系精细化、监管机制协同化、国际治理常态化、技术赋能智能化”

的四维完善路径。研究旨在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合规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为监管部门、平台企业及市场主

体提供实践指引，推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电子商务，跨境合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国际经验 
 

 

The Governance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Frontier Issues in E-Commer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de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Compliance and  
Data Security 

Xingyu Liu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anuary 19, 2026; accepted: January 30,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6, 2026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221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2218
https://www.hanspub.org/


刘星宇 
 

 

DOI: 10.12677/ecl.2026.152218 793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
pliance and data security have become pivotal frontier issues in the e-commerce sector. Their gov-
ernance effectiveness directly impacts both industry sustainability and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ecur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prominent challenge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
garding tax compliance, market access, and cross-border data flows, based on industry data from 
2023~2025 and 32 case studies. It identifies deficiencies in exis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across 
legal alignment,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y comparing interna-
tion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EU’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the U.S. Cross-Border Data Flow Frame-
work,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improvement path: “refined legal systems, coordi-
nated regulatory mechanisms, normalize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mpliance governance in e-com-
merce, offer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gulators, platform operator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drive 
the modernization of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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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电子商务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跨境电商与数据要素流动成为拉动行业

增长的核心引擎。当前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实现稳步增长，自贸试验区成为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阵

地，全球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也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进一步拓宽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边界，而跨境领域的合规管理与数据安全保障问题也随之愈发突出。 
在跨境合规领域，传统“店群模式”“买单出口 + 私卡收款”等灰色操作，与持续收紧的监管政策

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相关税务监管政策落地后，大量存在违规行为的卖家面临补税及缴纳滞纳金的风

险。在数据安全领域，跨境电商企业数据出境违规问题屡有发生，暴露出不少企业在数据跨境流动环节

的合规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此类问题不仅大幅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还引发了税收流失、个人信息泄

露等一系列问题，对电子商务治理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1]。 
与传统电子商务相比，当前跨境合规与数据安全治理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跨域性，交易活动涉及多

法域法律适用与监管权限划分，税收管辖权冲突、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差异等问题突出；二是复杂性，业

务流程涵盖交易、支付、物流、数据处理等多个环节，合规要求涉及税务、海关、数据安全等多个领域；

三是动态性，技术创新与业态迭代持续突破现有治理框架，对治理机制的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

景下，破解跨境合规与数据安全治理困境，成为电子商务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突破单一议题研究的局限，构建跨境合规与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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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电子商务治理理论体系；其二，厘清数字贸易时代电子商务治理的核心矛盾，

为理解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的互动关系提供新视角；其三，通过比较国际治理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电子商务治理理论提供参考，填补现有研究在国际比较与本土化适配方面的空白。 
实践层面，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优化思路，助力完善跨境电商与数据安全治

理的法律体系与监管机制；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合规指引，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提升核心竞争力；

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消费者等市场主体提供维权路径，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市场的良性竞争。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一是案例分析法，选取 2023~2025 年国内外典型案例，包括

深圳铺货卖家税务违规案等，提炼治理实践中的核心争议点；二是规范分析法，系统梳理《数据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及欧盟《数字服务法》等国内外法律法规，分析现有规则的适配性问题；三是比较研究

法，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跨境电商合规与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总结可借鉴的经

验；四是数据分析法，运用行业统计数据、监管执法数据等，量化分析治理困境的严重程度与影响范围。 
研究思路遵循“问题提出–困境剖析–经验借鉴–路径构建”的逻辑脉络：首先，基于行业发展现

状与典型案例，识别跨境电商合规与数据安全治理的核心问题；其次，从法律体系、监管机制、技术支

撑等维度，分析治理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再次，借鉴国际先进治理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

化转化；最后，提出系统性的完善路径，为电子商务治理实践提供指导。 

2. 电子商务前沿议题的治理现状与突出问题 

2.1. 税务合规风险凸显，征管矛盾突出 

税务合规是跨境电商面临的首要难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税收管辖权冲突加剧，数字化交

易模式使交易发生地、纳税人身份难以界定，导致重复征税与税收漏洞并存。例如，跨境电商销售的数

字化产品(如在线课程、软件)来源地认定困难，企业可通过多国运营机构规避纳税义务。二是征管实践面

临技术挑战，跨境电商交易的无纸化、隐匿性特征，使传统以纸质发票为依据的征管模式难以适用，电

子数据篡改、删除风险较高，税务部门难以获取完整交易信息。三是企业合规意识与能力不足，部分企

业采用“买单出口 + 私卡收款”“零申报”等违规操作，部分铺货卖家年销售额可观却长期零申报，最

终被要求补缴税款及滞纳金[2]。 

2.2. 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 

跨境电商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商家所属国家和地区不同，

资质审核缺乏统一标准，部分商家借助虚假信息入驻平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出现问题后通过更换账

号逃避监管。例如，亚马逊等平台限制 “一家公司只能注册一个站点”，部分卖家为抢占流量注册多家

店铺公司，形成店群模式，赛维时代曾披露近 891 家店群公司，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核与合规监管难度较

大。同时，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对违规商家的惩戒力度不足，缺乏跨平台、跨国界的联合惩戒机制，导

致部分违规商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2]。 

2.3. 不正当竞争监管难度大 

跨境电商市场竞争激烈，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但监管面临诸多障碍。部分企业采用虚假宣传、侵

犯知识产权、恶意降价等不正当手段抢占市场份额，而跨境电商的跨地域性使这些行为的监管难度大幅

增加。一方面，侵权行为的发现与取证困难，跨境交易涉及多个环节，证据获取需要跨越国境，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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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标准与处罚措施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监管规

则，导致联合执法难以开展。 

3. 电商数据安全治理的突出问题 

3.1. 数据跨境流动合规风险高 

数据跨境流动是跨境电商的核心环节，但合规问题日益突出。部分企业未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未订立标准合同或未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违规向境外传输用户个人信息。部分跨国消费品牌中国公

司，未经用户单独同意，未采取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措施，违规向境外总部传输用户信息，最终被公

安机关行政处罚。此外，数据跨境流动还面临“双重合规”压力，企业需要同时满足境内外数据保护规

则的要求，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保护标准差异较大，如欧盟 GDPR 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存

在冲突，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与难度[3]。 

3.2. 数据安全防护能力不足 

跨境电商企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技术防护措施不到位的问题较为普遍。部分企业缺乏专门

的数据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未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数据

缺乏针对性保护措施。系统漏洞是导致数据泄露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与漏洞修复，

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4]。2025 年舞钢市某学校个人信息数据在境外网上兜售案，暴露了相关企业在数据

存储与防护方面的严重漏洞 1。数据显示，2023~2025 年跨境电商数据泄露事件年均增长 51%，其中 70%
的事件源于企业安全防护措施不足。 

3.3. 数据滥用与权益保护不足 

部分跨境电商企业存在数据滥用行为，收集用户数据后未经同意用于精准营销、数据交易等其他用

途，侵犯用户合法权益。一方面，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足，对数据收集与使用的范围、目的了解不

充分，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后，企业处理不及时、不透明，未及时向用

户告知事件情况与应对措施，导致损害扩大。此外，数据侵权的举证与追责难度较大，用户与企业之间

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用户难以证明企业存在数据滥用行为，即使胜诉也难以获得充分赔偿[5]。 

4. 电子商务前沿议题治理的机制缺陷 

4.1. 法律体系适配性不足 

4.1.1. 跨境合规法律规则滞后 
现有跨境电商合规法律体系难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层级较低，多为部门规

章与规范性文件，缺乏高位阶的专门立法，法律效力有限；二是规则内容模糊，对跨境电商的税务处理、

市场准入、不正当竞争等核心问题缺乏明确规定，不同部门的规章之间存在冲突；三是更新速度缓慢，

难以跟上业态创新的步伐，如针对“店群模式”“海外仓备货”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合规规则缺失，导致企

业无所适从[5]。 

4.1.2. 数据安全法律体系不完善 
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碎片化问题，《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

 
1新华社《公安部公布“护网-2025”专项工作 6 起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专家解读|从学校系统数据泄露案看公共

服务领域的制度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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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缺乏有效衔接，部分条款存在重复或冲突。例如，《数据安全法》要求企业进行数据分类分级，但未

明确具体的分类标准与实施路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的

实施细则。此外，法律责任设置不合理，对数据安全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足，罚款金额与企业违法所

得不成比例，难以形成有效威慑。数据安全违规企业的平均罚款金额仅为其违法所得的 1.2 倍，远低于欧

盟 GDPR 规定的最高 4%全球年营业额的处罚标准。 

4.2. 监管机制协同性缺失 

4.2.1. 国内监管部门协同不足 
跨境电商与数据安全治理涉及税务、海关、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

有效的协同机制。一是监管权责划分不清晰，存在“多头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的现象，如跨境电商

税务监管与市场监管的职责边界模糊，导致部分违规行为无人监管；二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各部门

的监管数据分散存储，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难以实现对跨境电商全流程的动态监管；三是执法标

准不统一，不同部门对同一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罚存在差异，影响监管的公正性与权威性[6]。例如，某

跨境电商企业的同一数据出境行为，网信部门认定为违规，而海关部门未进行处罚，导致企业合规预期

混乱。 

4.2.2. 国际监管协调机制薄弱 
跨境电商与数据安全的跨地域性要求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但现有协调机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缺乏

统一的国际治理规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标准差异较大，如欧盟采用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

而美国主张“数据自由流动”[7]，导致企业面临“合规碎片化”压力；二是国际执法合作不畅，由于司

法管辖权、法律适用等问题的限制，跨境执法协作面临诸多障碍，难以对跨境违规行为形成有效打击；

三是多边贸易协定中的电子商务规则不完善，对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核心议题的规定较为原

则，缺乏约束力[8]。 

4.3. 技术支撑与行业自律不足 

4.3.1. 技术监管能力滞后 
现有监管技术难以适应跨境电商与数据安全治理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是监管技术手段单一，仍

以人工核查、事后处罚为主，缺乏智能化、自动化的监管工具；二是数据监测与分析能力不足，难以对

海量的跨境交易数据、数据流动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三是技术标准不统一，不同监管部门的

技术系统互不兼容，影响监管效率[9]。例如，税务部门的电子发票系统与海关的跨境电商申报系统未能

实现数据互通，导致交易数据核实困难。 

4.3.2. 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 
跨境电商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一是行业标准缺失，缺乏针对跨境合

规与数据安全的自愿性行业标准，企业难以明确合规方向；二是自律监管措施不足，行业协会未建立有

效的违规惩戒机制，对会员企业的合规情况缺乏常态化监督；三是企业合规意识淡薄，部分企业为追求

短期利益，忽视合规管理，缺乏长期合规规划[10]。 

5. 电子商务前沿议题治理的完善路径 

5.1. 构建精细化的法律体系 

一是制定专门的《跨境电子商务法》，明确跨境电商的法律地位、监管主体、合规要求等核心内容，

统一税务、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规则；二是细化不同合规模式的操作规范，针对 981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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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等模式，制定统一的备案流程、申报标准与监管要求，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三是完善税务合规规则，

建立跨境电商税务分类分级监管制度，对小型企业实行简化申报与税收优惠，对大型企业加强精准监管，

同时明确数字化产品的税收管辖权与征管规则，解决重复征税与税收漏洞问题；四是健全市场准入与退

出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跨境电商商家资质审核标准，推行“一照通办”制度，同时建立跨平台、跨区域

的联合惩戒机制，对违规商家实行市场禁入[11]。 
一是加快《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配套法规制定，明确数据分类分级标准、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流程、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要求等，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二是完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建立数据

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与数据保护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互认协议，同时优化数据出境安全评

估与标准合同备案流程，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三是强化法律责任，提高数据安全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恶意违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同时明确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形成有效威慑；

四是加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梳理《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海关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

消除冲突与重复，构建统一协调的数据安全法律体系。 

5.2. 建立协同化的监管机制 

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跨境电商与数据安全治理协调机构，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避免“多头监管”

与“监管空白”；二是构建统一的监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税务、海关、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监管数

据，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与联合分析，提升监管的精准性与效率；三是统一执法标准与流程，制定跨境电

商合规与数据安全违规行为的认定标准、处罚幅度与执法流程，确保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执法一致性；

四是推行“综合监管”模式，将税务、海关、市场监管等监管环节整合为“一站式”监管，减少企业合规

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电子商务治理规则制定，在 WTO、RCEP 等多边框架下，推动建立统一的跨境电

商合规与数据安全治理规则，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二是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签订跨境

电商执法合作、数据安全保护合作等双边协议，加强跨境违规行为的联合查处；三是推动监管标准互认，

与欧盟、美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数据保护标准互认谈判，减少企业“双重合规”压力；四是建立跨

境电商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加强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调解机构的合作，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纠

纷解决渠道[12]。 

5.3. 推进常态化的国际治理参与 

一是组建专业的国际治理人才队伍，参与 WTO、UNCTAD 等国际组织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主动

提出符合我国利益与发展中国家诉求的规则提案；二是推动多边贸易协定中的电子商务规则升级，在

RCEP、CPTPP 等协定的后续谈判中，增加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税务合规等核心议题的条款，

提高规则的针对性与约束力；三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电子商务治理体

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一是深化东盟地区的电子商务治理合作，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跨境电商合规与数据安全区

域治理平台，统一区域内的监管标准与执法流程；二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子商务治理合作，

签订“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合作协定，建立跨境电商信息共享、执法合作、纠纷解决等机制，促进区域内

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三是加强与中东欧、拉美等地区的合作，探索建立区域性的跨境电商合规与数据

安全治理框架，拓展我国电子商务治理的国际影响力。 

5.4. 打造智能化的技术赋能体系 

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跨境电商交易数据、数据流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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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实现“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追溯”的全流程监管；二是推广区块链技

术在跨境电商中的应用，实现交易数据、物流数据、资金流数据的不可篡改与可追溯，解决税务监管、

知识产权保护等难题；三是建立跨境电商数据安全监测中心，对数据跨境流动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

与处置数据安全风险；四是统一监管技术标准，制定跨境电商监管系统的技术规范，实现不同部门、不

同地区监管系统的互联互通。 
加大对跨境电商企业合规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发数据加密、去标识化、安全审计等合

规技术产品，降低合规成本；二是建立合规技术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合规咨询、技术支持、培训

等服务，提升中小企业的合规能力；三是推行“监管沙盒”制度，允许企业在特定范围内测试新的合规

技术与商业模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技术创新；四是加强人才培养，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开设跨

境电商合规与数据安全相关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6. 结论 

跨境电商合规与数据安全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的核心前沿议题，其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跨境税务合规

风险高、市场准入机制不健全、数据跨境流动合规难、安全防护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

法律体系适配性不足、监管机制协同性缺失、技术支撑与行业自律不足等深层原因。通过借鉴欧盟、美

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提出构建精细化的法律体系、建立协同

化的监管机制、推进常态化的国际治理参与、打造智能化的技术赋能体系、健全多元化的行业自律机制

的五维完善路径，为破解电子商务前沿议题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本文的研究表明，电子商务前沿议题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监管、技术、行业等多方

面的协同发力。只有坚持“严格保护与适度开放”的平衡，构建“法律保障、监管协同、技术支撑、行业

自律、国际合作”的多元治理体系，才能有效破解治理困境，促进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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